
致辞 

立法会：财经事务及库务局局长根据《立法会（权力及特权）条例》 
动议决议案的首次发言全文 

（只有中文）  

 
  以下为财经事务及库务局局长陈家强今日（十一月十二日）在立法会会议上

就《立法会（权力及特权）条例》动议决议案的首次发言全文： 
 
主席： 
 
  在过往个多月，我和我的同事已经好几次在这个议事厅与各位议员讨论如何

跟进雷曼事件，并向大家报告政府在协调各方以协助受影响投资者所取得的进

展。现在首先，我会向大家汇报一下在过去的个多星期，在政府、监管机构、银

行公会及分销银行努力下，我们所取得的最新进展。 
 
最新进展 
 
回购方案 
 
  继银行公会专责小组与各分销银行接纳我们的回购建议后，专责小组和各分

销银行已于上星期二（十一月四日）就抵押品估值的计算方法达成共识，可望在

十二月初为所有有价值的「迷你债券」展开回购工作。据银行公会独立财务顾问

的意见，每个系列的迷你债券现值是取决于其抵押品的估价，不同系列的迷你债

券的现值是会有高低的分别。根据市场人士了解，一些系列的抵押品仍是有价值，

所以回购是可为投资者套现。 
 
  我们向分销银行建议这个回购方案，是希望让受影响的「迷你债券」投资者

尽快取回投资现值，省却他们需要经过繁复而冗长的清盘程序，我们相信这是最

能务实地协助受影响投资者的方法。 
 
调查 
 
  调查方面，政府及监管机构和各位议员一样，不会姑息违规销售的行为，因

此金管局与证监会已投放额外资源，承诺公平及迅速地处理有关投诉。截至上星

期五，金管局已经向证监会转介了共 96 宗涉及五间分销银行的投诉。此外，截

至上星期四（十一月六日），金管局已就近 700 宗投诉正式立案调查，同时现正

就约 3,100 宗投诉收集进一步资料。 
 
  证监会正采取由上而下的方式，彻查有关银行和经纪行的销售手法和政策，

包括是否因为系统性缺失或管理监控不当，以致错误销售这些产品予某些投资

者。证监会所针对的是系统性的问题，过程比处理个别个案复杂。同时，为免调

查结果被法律挑战，证监会必须确保所有调查程序正确及依足法例进行，但已保

证会尽快完成调查。 



 
  若上述调查确立分销商有违规销售，证监会可在咨询金管局后，对有关分销

商施加处分，包括谴责、罚款、暂时吊销注册或将违规者从持牌人或注册人名单

上除名。值得强调的是，证监会可向违规银行或经纪行罚款最高港币一千万元或

所赚取利润金额的三倍。 
 
  在考虑所施加的处分时，证监会会考虑有关人士或机构已为补救或减轻失当

行为的后果而采取的行动。所以，证监会鼓励银行及经纪行尽快自行调查有关投

诉，并与受影响投资者达成调解协议。部份银行已采取相应行动。 
 
调解、仲裁及诉讼 
 
  我们明白投资者对能否及何时可取回投资金额感到忧虑，因此除了要求分销

银行尽快提出回购方案外，亦鼓励他们尽快与受影响投资者（特别是那些年长或

缺乏投资经验的人士）达成和解协议。为协助雷曼产品的投资者与分销银行加快

解决彼此之间的赔偿问题，金管局在个多星期前（十月三十一日）宣布推出调解

及仲裁服务，金管局并会为涉及投诉初步成立的投资者支付其在此项服务的费

用。仲裁中心已收到不少来自购买雷曼产品的投资者的查询，当中部份个案更已

进入调解程序。 
 
  个别投资者亦可能希望循法律途径透过诉讼索偿，消费者委员会已调配人

手，就接获的五千多宗投诉，一方面将个案通知相关银行，尝试进行和解；另一

方面正就其中 50 宗较有理据，以及明显违规销售的个案，考虑运用消费者诉讼

基金提出诉讼，向银行追讨赔偿。政府亦已承诺如有需要，会向诉讼基金注资。 
 
  此外，金管局已向银行发出指引，要求银行向购买了投资产品的客户，提供

电话对话录音。客户可以向银行提出要求，并在有亲友或顾问陪同下听取录音和

作笔记，相信这有助加快调解、仲裁或诉讼的程序。 
 
协助投资者的工作渐见成效 
 
  从以上的汇报，相信大家亦同意我们的工作已取得一定的进展，在过去个多

星期，传媒亦有报导已经陆续有银行向客户提出及达成和解方案，尤其是年长及

没有投资经验的客户将获优先处理。政府很欢迎这些行动，亦会继续鼓励其它分

销商尽快与受影响的投资者商议，寻求双方接受的解决方案。 
 
  一直以来，政府和各位议员的目标其实是一致的，就是尽力为受影响的投资

者提供最适切的协助。而以目前的进展看来，我们相信，最有效的方法就是一方

面继续促使分销商与客户达成回购安排，并透过调解或仲裁服务处理赔偿问题；

另一方面，金管局和证监会亦会争取时间，竭力完成有关的调查工作，希望查出

事件的真相和问题的根源。 
 
 



  既然有关工作已取得一定的进展，我希望各位议员支持政府、监管机构和银

行继续专注地依循上述途径处理事件，并给予空间使其发挥效用。 
 
须否行使立法会权力及特权？ 
 
  我们绝对尊重立法会行使《特权法》所赋予的权力的权利，亦明白议员希望

藉此追究雷曼事件的责任问题的心意，但对于这是否能最适切协助受影响投资者

及最符合整体利益的方法则有保留，我提议大家从几方面考虑： 
 
1. 银行界在资源上能否应付这监管机构以外的调查，又不影响回购及和解工作

的进度？ 
 
2. 到底立法会的介入会否有利于促成回购或和解方案？是否会令投资者取回

投资现值的时间变得不明朗？有银行曾向我们表示，鉴于被立法会传召犹如接受

公开聆讯，他们必须集中所有人手及资源应付，同时亦恐防在调查完成之前向投

资者提出回购或和解会对本身不利，很可能会待立法会调查完毕再决定是否及何

时继续有关工作。 
 
3. 小组行使有关权力及特权，会否窒碍监管机构现正进行的调查工作？ 
 
4. 如果议员同意回购迷你债券最能帮助投资者取回投资现值，相信大家均会同

意银行应优先投放资源落实回购安排，以免令有关工作在现阶段节外生枝。两个

监管机构即金管局和证监会，均会凭着其富经验和专业的调查队伍，找出迷你债

券事件的成因和分销机构对事件应付的责任。 
 
  我和我的同事都希望和各位议员一起努力，务求使投资者得到最适切的帮

助。 
 
  多谢主席。  

完  
 

 


